
立法會第八題：加強區議會角色和職能措施的實施情況 

＊＊＊＊＊＊＊＊＊＊＊＊＊＊＊＊＊＊＊＊＊＊＊＊ 

 

 

 以下為今日（四月二十六日）立法會會議上張文光議員的提問及民政事務局

局長何志平的書面答覆： 

問題：  

關於政府在二○○一年中提出的加強區議會角色和職能措施的實施情況，政

府曾在本年三月一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答覆議員的質詢。政府可否就該答覆向本

會提供下列補充資料：  

 

(一 ) 鑒於當局正研究和跟進各區議會在過去三年所提出的１９５項關於地

區文康設施和服務的建議，請按區議會分列該等建議的內容及未能即時落實的

詳細原因；  

 

(二 ) 鑒於當局表示就各區議會在過去三年所提出關於地區市政設施和服務

的建議，有十三項會視乎資源情況而予以考慮及不時檢討，另有十一項則未獲

採納，請按區議會分列該等建議的內容；  

 

(三 ) 過去三年，十八區區議會秘書處所接獲由政策局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

摘要電子複本的名稱；  

 

(四 ) 請按區議會列出以下資料：自本屆區議會會期開始以來，各政策局局長

及部門首長分別與區議會議員會面的次數，以及標示當中哪些是區議會會議；  

 

(五 ) 鑒於現時鄉郊小工程計劃督導委員會及市區小工程計劃督導委員會的

主席均由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擔任，為何當局不實施其二○○一年的建議，由區

議會主席或區議會議員擔任該等委員會的主席；  

 

(六 ) 現時沒有區議會議員出任成員的分區諮詢委員會的數目、名稱及沒有區

議會議員出任該等委員會成員的原因，以及當局有否訂定計劃及時間表，將分

區諮詢委員會的區議會議員成員數目的百分比提高至特定指標；若有，相關指

標為何；及  



 

(七 ) 現時由區議會議員擔任主席的分區諮詢委員會名稱、其他分區諮詢委員

會名稱、為何有分區諮詢委員會並非由區議會議員出任主席，以及當局有否訂

定計劃及時間表，使所有分區諮詢委員會均由區議會議員擔任主席？  

 

答覆：  

 

主席女士：  

 

（一）關於區議會在過去三年所提出的建議，當中現正由有關政府部門研究和

跟進的１９５項建議概列於附件Ａ。  

 

（二）至於有關地區市政設施的建議，當中有十三項會視乎資源情況而予以不

時檢討，另有十一項則因得不到有關各方支持或不符合現行政策而未獲採納。

這些建議的詳情載於附件Ｂ。  

 

（三）在過去三年，政府決策局向各區區議會秘書處發出的兩份立法會參考資

料摘要電子複本，分別為政制事務局所發出的《２００２年選舉條文（雜項修

訂）條例草案》，以及民政事務局所發出的《足球博彩規範化：未來路向》。  

 

（四）自二○○四年一月本屆區議會會期開始以來，決策局局長和部門首長與

區議員一共進行了１６０次會面，其中６０次為區議會會議；有關的詳情載於

附件Ｃ。  

 

（五）關於鄉郊小工程計劃督導委員會和市區小工程計劃督導委員會的安排，

將於區議會檢討中詳作研究。 

 

（六）民政事務局轄下一共有２１３個地區諮詢委員會，當中有１１個並非由

區議員出任成員。有關委員會的一覽表載於附件Ｄ。 

 

這些委員會最初是以跨部門工作小組的形式成立，旨在討論區內提供服務的

情況。我們已因應情況所需，着手委任區議員加入這些地區諮詢委員會。 

 

（七）在上述２１３個地區諮詢委員會當中，由區議員擔任主席的有１１０個，

並非由區議員擔任主席的有１０３個。有關委員會的一覽表分別載於附件Ｅ和

附件Ｆ。 



 

部分地區諮詢委員會目前並非由區議員擔任主席，主要原因如下： 

 

 有些委員會的主席是由委員會成員互相投票選出的； 

 有些委員會的現有成員中並無區議員。 

 

除以選舉方式選出主席的地區諮詢委員會外，如有機會，我們會考慮委任更

多區議員出任這些委員會的主席。 

 

完 

 

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三） 


